[bookmark: _GoBack]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转型发展若干政策意见

　　为积极适应新常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提升新型工业化水平, 打造工业经济发展新动力，实现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双目标”，促进全区工业经济加快转型创新发展。结合我区实际，制定以下政策意见：
　　1. 支持企业加大技术改造。对中小工业企业新增设备技术投资额2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按设备技术投资额（备案后、清单内、不含税、已付款）的10%给予补助。对新增设备技术投资额2000万元以上且已竣工验收投产的工业企业（近三年企业应税销售和净入库税金增长率10%以上）技改实行贷款贴息。技改专项贴息期限为2年，最高资助贴息额不超过100万元；贷款贴息额原则上统一按6%利率计算利息的50%。企业运用自有资金投资的视同贷款处理。 2. 强化企业规模培育。当年度应税销售新达 2000 万元并进入规模以上的企业奖2万元。年度应税销售新达到2亿元、5亿元、10亿元、50亿元以上，且增幅与税收同步增长的工业企业，分别奖励5万元、10万元、20万元、50万元。鼓励企业加强与“中字头、国字号、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企业合作，总投资额达一亿元以上的，成功1例，经核实奖励50万元。鼓励企业开拓市场，支持企业参加国内知名展会，对参加符合经信部门认定的市场展销会企业，家纺、服装行业按展位费 80%给予补助，其他行业按展位费 50%给予补助，单个企业补助额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对省级以上品牌企业在国内地级以上城市新成功设立直营体验店（O2O模式），单个投资在50万元以上且运营时间超过一年的，每开设一家补助5万元，单个企业补助额最高不超过50万元。
　　3. 加快载体建设发展。对依法盘活存量资产 3000 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在形成应税销售的当年，对受让方奖10万元。鼓励标准厂房建设，对新开工投资建设非自用标准厂房，竣工并通过验收的，3层以下(含三层)按每平方米20元进行奖励，最高不超过 80万元；3层以上按每平方米 30元进行奖励，最高不超过150万元。扶持平台企业发展。对经国家、省、市级认定的公共及技术（信息化）服务平台（包括为中小企业提供研发设计、检验检测、技术推广、知识产权应用等服务的技术平台），分别给予 50万元、20万元、10万元补助。
　　4. 支持担保行业发展。对在本区内新成立注册资本超1亿元的融资性担保公司给予50万元的开办费补助。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风险补偿金，按对本区内中小企业年平均担保余额增量的1‰给予风险金补偿。对年平均担保余额超过其资本金5倍以上的担保公司，按其年超出部分担保额的 1.5‰给予奖励。对区内担保公司为本辖区内工业企业单笔担保100万以上且期限6个月以上的，担保费率不超过1.8%的，按每笔担保额的4‰给予一次性奖励。单家担保公司年所有奖励总额不超过100万元，奖励计入企业担保风险准备金。
　　5. 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对开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市场适销对路的新产品，通过省级认定的，每个产品奖励 0.5 万元，单个企业不超过2万元。对列入《省重点推广应用的新技术新产品目录》的，每个产品奖励2万元。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市级、区级企业技术中心，分别奖励 100 万元、20 万元、15 万元、10万元。对当年被认定为国家级、省级工业品牌示范企业、工业知识产权运用能力培育示范企业、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工业设计中心、工业设计示范企业，分别奖励50、20万元。获得省、市首台（套）装备设备及关键部件认定的企业，分别奖励 20 万元、10万元。
　　6. 促进发展绿色经济。对节能和工业循环经济项目，设备投资总额在100万元以上，年节能量不低于100吨标煤，并通过竣工验收的，按设备投资总额的 5%给予奖励。对获得南通市节能和工业循环经济奖励的项目，我区按获南通市奖励额的 10%给予配套补助。对组织实施循环经济（清洁生产）项目并经南通市审核验收合格的，给予 1万元奖励。
　　7. 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市级、区级两化融合示范（试点）企业，分别给予奖励50万元、10万元、8万元、5万元；对企业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市场营销等领域列入两化融合示范项目的，经竣工验收后，按照企业购置技术服务、设备、软件投资总额的 10%给予补助，单个企业最高补助额不超过50万元。对国家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达标、试点企业分别给予20万元、10万元补助。对新认定为省、市信用管理示范企业分别给予20万元、6万元奖励。
　　8. 加快品牌及技术标准建设。对新认定南通市知名商标的企业给予4万元奖励，首次获南通名牌产品的企业给予4万元奖励。对首次获得南通市质量标兵的企业奖励6万元；对首次获得南通市现场管理良好行为的企业奖励4万元。对承担江苏省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工作的单位奖励15万元；对参与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研制项目，列第三至第五起草单位的，分别一次性给予20万元、5万元、2万元奖励；新完成团体标准或联盟标准并发布实施后，作为标准第一起草单位，奖励2万元；获市级标准化试点验收通过的奖励2万元；重点产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组织生产并取得明显成效的奖励1万元；通过国家测量管理体系AAA、AA级认证的分别给予5万元、3万元补助；获认定的江苏省能源计量示范单位奖励4万元。
　　此政策意见从2015年起执行，原通政发〔2012〕18号、通政办发〔2009〕105号、通政发〔2012〕28号、通政发〔2010〕1号文件停止执行。市、区政策不重复享受，区相关政策也不重复享受。此文件由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市场监督管理局、财政局负责解释。

